
佳木斯市佳天下居住区F区“8.15”死亡事故

调查报告

 

    
2017年8月15日9时左右，佳木斯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佳天下居住区F区7号楼，在粉刷外墙过程中发生电动吊篮

钢丝绳断裂，吊篮倾覆事故，造成吊篮内施工人员1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110万元左右。

事故发生后，市政府主管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成立市政

府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按照《安全生产法》和《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的规

定，由市安监局、市监察局、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城乡建

设局等部门组成了佳木斯市政府佳天下居住区F区“8.15”死

亡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

取证，聘请具备资质的单位对事故吊篮和死者安全带进行了技

术鉴定，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

，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提出了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现将

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项目总包和分包单位情况。

2016年4月12日，佳木斯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南

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签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备案

编号2016－15），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苏中

公司）作为总承包人，承包了佳天下居住区F区建设工程的施

工工作。南通苏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臧某华。地址：江苏省海

安县海安镇。海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206********5021。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了《安全生产许

可证》，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南通苏中公司在佳木斯市设立了

南通苏中公司佳天下项目部（以下简称南通苏中项目部），项

目经理姜付根。

2016年4月20日，南通苏中公司与佳木斯安鑫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鑫劳务公司）签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

分包合同》（合同备案编号2016－15L），由佳木斯安鑫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提供施工所用的劳务人员。安鑫劳务公司法定代

表人：付某凡。地址：佳木斯向阳西区红旗路。佳木斯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

*473G。经营范围：砌筑作业分包一级，钢筋作业一级，木工

作业一级，抹灰作业分包。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了

《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二)电动吊篮租赁情况

2016年11月1日，因佳天下居住区F区楼房外墙施工需要，

南通苏中项目部向佳木斯市向阳（西）区质信建筑器材租赁站

租赁ZLP630型电动吊篮预计140台。双方签定了《高处作业吊

篮租赁合同》。

（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2013年7月，佳木斯市向阳（西）区质信建筑器材租赁站

（以下简称建筑器材租赁站）在佳木斯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阳（

西）分局取得营业执照，注册号：23080********8508，类型

：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佳木斯市向阳（西）区红旗路，经

营者：单某永，经营范围：建筑器材销售和租赁。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8月15日早7时，安鑫劳务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王

某军安排姜某艳（女）和沈某丽（女）给佳天下居住区F区7号



至上而下补刷外墙涂料，降至15层时，吊篮东侧提升机发生机

械故障，吊篮东侧工作钢丝绳突然断裂，应起到断绳保护作用

的安全锁失效，吊篮向下倾覆。姜某艳当时在吊篮内东侧作业

，在跟随吊篮下落过程中倾倒在吊篮东侧护栏边，佩戴的安全

带腰带被吊篮刮住，吊篮拖拽姜某艳的安全带（安全带连接着

在楼上独立设置的吊绳）一同下落，在下落过程中吊篮、姜某

艳的体重和吊篮上物品的重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将姜某艳

安全带上半圆环拉开，安全带腰带拉断，姜某艳直接坠落到地

面，失去控制的吊篮被西侧钢丝绳竖直吊在空中。沈某丽在吊

篮下落时被安全绳拉出吊篮悬在空中，在摆动过程中抓住了14

楼的窗框，被赶来人员解救到楼内。佳木斯市利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拨打了120。120救护车将姜某艳送到佳木

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沈某丽因过

度惊吓，经住院治疗后现已出院。

死者情况

姓名：姜某艳，女，年龄：49 岁。 

三、技术专篇

事故调查组按照《黑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

》的规定，成立了以市城乡建设局牵头的技术组，经调查组同

意技术组委托沈阳中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

设备检测公司）对事故吊篮进行全面检验。8月19日，特种设

备检测公司的检验人员，在技术组全体人员和建筑工地有关方

的监督下对事故吊篮和钢丝绳进行了勘验，并将事故吊篮安全

锁带回特种设备检测公司进行技术检验。特种设备检测公司出

具了吊篮检验结果和《吊篮安全锁检验报告》。

11月17日，技术组委托黑龙江省佳大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对事故现场搜集到姜某艳的安全带残留部分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安全带织带断裂强力为7.98KN，半圆环变形力值为18.77K



N。吊篮自重加上死者重量及吊篮内施工用建筑材料重量合计

约600Kg左右，同时吊篮瞬间下落产生的巨大冲击载荷远远大

于18.77KN，造成半圆环被拉开安全带织带断裂。

组技术组根据特种设备检测公司的吊篮和安全带检验结

果形成了《“2017.8.15”安全生产事故直接原因初步认定》

报告。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1）事故吊篮东侧提升机内部分绳器过劳损坏，断裂成

两部分，一部分碎裂残块镶嵌入轮盘绳槽内导致钢丝绳脱槽，

另一部分形成锋利切口，将脱槽的钢丝绳切断，导致事故吊篮

东端沿安全钢丝绳向下滑落。

（2）事故吊篮东侧安全锁在吊篮向下滑落过程中未能锁

死安全钢丝绳，安全锁质量不合格是事故发生另一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建筑器材租赁站未对施工人员进

行安全培训交底，南通苏中项目部未及时发现和纠正该问题，

施工人员对高处作业的危险性缺乏认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当吊

篮发生故障时缺乏应急处理能力。

3.事故性质及类别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分析认定，“8.15”死亡事故是一起

由事故吊篮质量不合格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类别：机械伤害。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

意见

（一）沧州恒祥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生产ZLP630型号的高

处作业吊篮，其中出厂编号为1237，安全锁编号为415797和41

5726，提升机编号为415649和415689的吊篮，经沈阳中正特种

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检测存在严重质量缺陷，提升机内分绳器和

安全锁质量不合格，应对事故负直接责任。建议佳木斯市政府

将事故报告移送沧州市政府，由沧州市政府对沧州恒祥工程材

料有限公司生产ZLP630型号高处作业吊篮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

调查，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向佳木斯市政府反馈。

（二）佳木斯市质信建筑器材租赁站作为事故吊篮的所

有人，经有关部门检验，该吊篮为不合格产品。根据建筑器材

租赁站和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佳天下F区项目部签订的《高

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中约定，建筑器材租赁站应确保吊篮的

质量和安全性，并承担由于吊篮质量造成的安全事故的责任。

建筑器材租赁站未认真履行合同约定，未对吊篮作业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交底。建筑器材租赁站应对该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建

议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按《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佳木斯市

质信建筑器材租赁站进行处罚。

（三）南通苏中公司作为佳天下居住区F区建设的总承包

商，未按《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和第二十五条①和《建筑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②的规定履行发包单位安

全管理责任，对建筑器材租赁站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发现和

纠正建筑器材租赁站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交底的问题；

在事故调查期间弄虚作假伪造安全教育记录，欺骗事故调查组

调查。建议市城乡建设局立案调查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向事故调

查组反馈。



（四）仲某存，南通苏中公司佳天下项目部安全员，在

事故调查期间弄虚作假伪造安全教育记录，欺骗事故调查组（

据调查姜某艳和沈某丽是8月11日到工地工作，在7月10日安全

技术交底中有2人的签名）。对劳务公司和建筑器材租赁站安

全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劳务公司安全管理缺失，未要求建

筑器材租赁站针对吊篮安全使用进行培训。建议市城乡建设局

立案调查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向事故调查组反馈。

-----

 

①《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

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

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

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

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

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

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

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②《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

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完成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

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

。

（五）姜某根，南通苏中公司佳天下项目部经理，没有

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对劳务公司和建筑器材租赁站安全

生产工作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疏于管理，安全检查部署不全

面，对伪造安全教育记录和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南通

苏中公司按照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六、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针对这起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坚决贯彻执行安全生产和建筑施工方面的法律法规，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建筑施工设备质量，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建筑器材租赁站要从根本上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认真组织开展电动吊篮使用方面的安全培训，让施工人员

掌握在故障下的紧急处理措施，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制定电动吊篮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在选

购建筑器材时，要多方考证产品的质量，必须购进质量合格的

产品。在出租前必须对吊篮的安全性进行检验，存在质量和安

全问题的吊篮决不能出租，严把吊篮的出租关。立即停止使用

沧州恒祥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生产ZLP630型号的高处作业吊篮。

对所有的电动吊篮进行检查，对铝制的分绳器要及时更换，制

定电动吊篮检查制度，并认真执行。 

（二）南通苏中公司要从根本上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和《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规定的法律责任，加强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发现安全问题和隐患

要立即整改，及时消除隐患。立即停止使用沧州恒祥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ZLP630型号的高处作业吊篮。组织建筑器材租赁

站对所有的电动吊篮进行检查，对铝制的分绳器要及时更换。

制定电动吊篮安全检查制度，明确责任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

行。认真组织开展电动吊篮使用方面的安全培训，让作业人员

掌握在故障下的紧急处理措施，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在选购或租赁建筑器材时，要多方考证产品的质

量，必须购进或租赁质量合格的产品，确保不发生事故。

（三）市建设局要全面开展辖区内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工作，对查出的隐患要立即整改，不能整改的，要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允许隐患的存在。要突出电动吊篮的检查

和排查，发现提升机分绳器是铝制要坚决更换为符合安全要求

的分绳器。对正在使用在检查中发现沧州恒祥工程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ZLP630型号的高处作业吊篮，要立即停止使用。组织对

吊篮出租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重点检查吊篮各项手续是

否齐全，是否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测，对没有检测或检测不合格

的吊篮一律不许出租。避免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佳木斯市政府佳天下居住区F区

            “8.15”死亡事故调查组

   　             2017年11月28日

 

 

 


